
 注意事項： 
1.符號 1 代表 7 月起聘者；符號 2 代表 1 月起聘者。 
2.本校兼任教師之遴聘得由各學術單位逕提人選，並經各級教評會審查。講師及助理教授不得超過 65 歲；副教

授不得超過 66 歲；教授不得超過 70 歲。 
3.96 學年度起新聘兼任教師須於 2 年內在本校任教滿 1 年，且送審當學期繼續任教，教學成績優良經系、院教

評會通過後，依規定程序辦理學位論文及資格審查。 
4.各系（科）、所擬聘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時，應依據該單位教師缺額及課程需要，經簽奉校長核可後，

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公告徵聘資訊。各系（科）、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召集人應將擬聘人員之具體事蹟、特殊

造詣或成就等證明文件送該學院院長確定領域後，共同推薦國內外學者專家 5 人，請校長圈選 3 人為審查人，

由院長辦理外審，外審有 2 人以上達 70 分者，提系（科）、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，並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

複審通過後，檢附擬聘表及下列文件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。 
(1)曾從事與擬任教科目相關之實務或技術工作資歷證明。 
(2)具體事蹟、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證明、國際級大獎證明。 
(3)校外學者專家審查意見。 
(4)系（科）、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及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。 


